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 

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本组织”或“组织”）创始国一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华人

民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以各国人民历史形成的联系为基础： 

力求进一步深化全面合作： 

希望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及信息全球化进程发展背景下，共同努力为维护和平，保障地

区安全与稳定作出贡献； 

坚信本组织的成立可以更有效地共同把握机遇,应对新的挑战和威胁； 

认为本组织框架内的协作有助于各国和各国人民发掘睦邻、团结、合作的巨大潜力； 

本着六国元首上海会晤（二 00 一年）确认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

明、谋求共同发展”的精神； 

指出，遵守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

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

定》和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共

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

定》，以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塔吉

克斯坦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元首一九九八年至二 00 一年峰会期间签署文件的原

则，为维护地区及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 

重申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其他有关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及发展国家间睦邻

友好关系与合作的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 

遵循二 00 一年六月十五日《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的各项规定； 

商定如下： 

第一条 

宗旨和任务 

本组织的基本宗旨和任务是： 

加强成员国间的相互信任和睦邻友好； 

发展多领域合作，维护和加强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推动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

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共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打击非法贩卖毒品、武器和其它

跨国犯罪活动，以及非法移民； 



鼓励开展政治、经贸、国防、执法、环保、文化，科技、教育、能源、交通、金融信贷

及其他共同感兴趣领域的有效区域合作； 

在平等伙伴关系基础上,通过联合行动,促进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均衡发展,不断提

高各成员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生活条件； 

在参与世界经济的进程中协调立场； 

根据成员国的国际义务及国内法，促进保障人权及基本自由； 

保持和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关系； 

在防止和和平解决国际冲突中相互协助； 

共同寻求二十一世纪出现的问题的解决办法。 

第二条 

原则 

本组织成员国坚持以下原则： 

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及国家边界不可破坏，互不侵犯，不干涉内政，在

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谋求在毗邻地区的单方面军事优势； 

所有成员国一律平等，在相互理解及尊重每一个成员国意见的基础上寻求共识； 

在利益一致的领域逐步采取联合行动； 

和平解决成员国间分歧； 

本组织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 

不采取有悖本组织利益的任何违法行为； 

认真履行在本宪章及本组织框架内通过的其他文件中所承担的义务。 

第三条 

合作方向 

本组织框架内合作的基本方向是： 

维护地区和平，加强地区安全与信任； 

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包括在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上寻求共识； 

研究并采取措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打击非法贩卖毒品、武器和其

它跨国犯罪活动，以及非法移民； 



就裁军和军控问题进行协调； 

支持和鼓励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以逐步实现商品、资本、

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通； 

有效使用交通运输领域内的现有基础设施,完善成员国的过境潜力,发展能源体系； 

保障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包括利用地区水资源,实施共同保护自然的专门计划和方案； 

相互提供援助以预防自然和人为的紧急状态并消除其后果； 

为发展本组织框架内的合作,相互交换司法信息； 

扩大在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及旅游领域的相互协作； 

本组织成员国可通过相互协商扩大合作领域。 

第四条 

机构 

一、为落实本宪章宗旨和任务,组织框架内的机构包括： 

国家元首会议； 

政府首脑（总理）会议； 

外交部长会议； 

各部门领导人会议； 

国家协调员理事会； 

地区反恐怖机构； 

秘书处。 

二、除地区反恐怖机构外,本组织各机构的职能和工作程序由成员国元首会议批准的有关

条例确定。 

三、成员国元首会议可通过决定成立本组织其他机构。以制定本宪章议定书的方式成立

新机构。该议定书生效程序与本宪章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生效程序相同。 

第五条 

国家元首会议 



国家元首会议是本组织最高机构。该会议确定本组织活动的优先领域和基本方向，决定

其内部结构和运作、与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相互协作的原则问题,同时研究最迫切的国际

问题。 

元首会议例会每年举行一次。例会主办国元首担任国家元首会议主席。例会举办地按惯

例根据本组织成员国国名俄文字母的排序确定。 

第六条 

政府首脑（总理）会议 

政府首脑（总理）会议通过组织预算,研究并决定组织框架内发展各具体领域,特别是经济

领域相互协作的主要问题。 

政府首脑（总理）会议例会每年举行一次。例会主办国政府首脑(总理)担任会议主席。 

例会举办地由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预先商定。 

第七条 

外交部长会议 

外交部长会议讨论组织当前活动问题,筹备国家元首会议和在组织框架内就国际问题进行

磋商。必要时,外交部长会议可以本组织名义发表声明。 

外交部长会议例按惯例在每次国家元首会议前一个月举行。召开外交部长非例行会议需

有至少两个成员国提出建议,并经其他所有成员国外交部长同意。例会和非例会地点通过

相互协商确定。 

国家元首会议例会主办国外交部长担任外交部长会议主席，任期自上次国家元首会议例

会结束日起，至下次国家元首会议例会开始日止。 

根据会议工作条例，外交部长会议主席对外代表组织。 

第八条 

各部门领导人会议 

根据国家元首会议和国家政府首脑（总理）会议的决定,成员国各部门领导人定期召开会

议，研究本组织框架内发展相关领域相互协作的具体问题。 

会议主办国有关部门领导人担任会议主席。会议举办地点和时间预先商定。 

为筹备和举办会议,经各成员国预先商定，可成立常设或临时专家工作小组，根据部门领

导人会议确定的工作章程开展工作。专家小组由各成员国部门代表组成。 

第九条 



国家协调员理事会 

国家协调员理事会是本组织日常活动的协调和管理机构。理事会为国家元首会议、政府

首脑（总理）会议和外交部长会议作必要准备。国家协调员由各成员国根据各自国内规

定和程序任命。 

理事会至少每年举行三次会议。主办国家元首会议例会的成员国国家协调员担任会议主

席，任期自上次国家元首会议例会结束日起,至下次国家元首会议例会开始日止。 

根据国家协调员理事会工作条例,受外交部长会议主席委托，国家协调员理事会主席可对

外代表组织。 

第十条 

地区反恐怖机构 

二 00 一年六月十五日签署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参加国的

地区反恐怖机构是本组织常设机构，设在比什凯克市（吉尔吉斯共和国）。 

该机构的基本任务和职能、其成立、经费原则及活动规则由成员国间签署的单独国际条

约及通过的其他必要文件来规定。 

第十一条 

秘书处 

秘书处是本组织常设行政机构。它承担本组织框架内开展活动的组织技术保障工作，并

为组织年度预算方案提出建议。 

秘书处由主任领导。主任由国家元首会议根据外交部长会议的推荐批准。 

主任由各成员国公民按其国名俄文字母排序轮流担任,任期三年，不得连任。 

副主任由外交部长会议根据国家协调员理事会的推荐批准，不得由已任命为主任的国家

产生。 

秘书处官员以定额原则为基础，由雇佣的成员国公民但任。 

在执行公务时,秘书处主任、副主任和其他官员不应向任何成员国和(或)政府、组织或个人

征求或领取指示。他们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其只对本组织负责的国际负责人地位的

行动。 

成员国应尊重秘书处主任、副主任和工作人员职责的国际性,在他们行使公务时不对其施

加影响。 

本组织秘书处设在北京市（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二条 



经费 

本组织有自己的预算,根据成员国间的专门协定制定并执行。该协定还规定各成员国在分

摊原则基础上给组织预算缴纳年度会费的比例。 

根据上述协定,预算资金用于本组织常设机构的活动。成员国自行承担本国代表和专家参

加组织活动的费用。 

第十三条 

成员 

本组织对承诺遵守本宪章宗旨和原则及本组织框架内通过的其他国际条约和文件规定的

本地区其他国家实行开放,接纳其为成员国。 

本组织吸收新成员问题的决定由国家元首会议根据国家外交部长会议按有关国家向外交

部长会议现任主席提交的正式申请所写的推荐报告作出。 

如成员国违反本宪章规定和（或）经常不履行其按本组织框架内所签国际条约和文件承

担的义务,可由国家元首会议根据外交部长会议报告作出决定,中止其成员国资格。如该国

继续违反自己的义务，国家元首会议可做出将其开除出本组织的决定,开除日期由国家元

首会议自己确定。 

成员国都有权退出本组织。关于退出本宪章的正式通知应至少提前十二个月提交保存

国。参加本宪章及本组织框架内通过的其他文件期间所履行的义务，在该义务全面履行

完之前与有关国家是联系在一起的。 

第十四条 

同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的相互关系 

本组织可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协作与对话关系，包括在某些合作方向。 

本组织可向感兴趣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提供对话伙伴国或观察员地位。提供该地位的条例

和程序由成员国间的专门协定规定。 

本宪章不影响各成员国参加的其他国际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五条 

国际人格 

本组织作为国际法主体，享有国际人格。在各成员国境内，拥有为实现其宗旨和任务所

必需的法律行为能力。 

本组织享有法人权利，可： 

-签订条约； 



-获得并处置动产或不动产； 

-起诉和被诉； 

-设立帐户并开展资金业务。 

第十六条 

通过决议程序 

本组织各机构的决议以不举行投票的协商方式通过,如在协商过程中无任一成员国反对(协

商一致),决议被视为通过，但中止成员资格或将其开除出组织的决议除外，该决议按“除

有关成员国一票外协商一致”原则通过。 

任何成员国都可就所通过决议的个别方面和(或)具体问题阐述其观点，这不妨碍整个决议

的通过。上述观点应写入会议纪要。 

如某个成员国或几个成员国对其他成员国感兴趣的某些合作项目的实施不感兴趣，他们

不参与并不妨碍有关成员国实施这些合作项目，同时也不妨碍上述国家在将来加入到这

些项目中来。 

第十七条 

执行决议 

本组织各机构的决议由成员国根据本国法律程序执行。 

各成员国落实本宪章和本组织框架内其他现有条约及本组织各机构决议所规定义务的情

况，由本组织各机构在其权力范围内进行监督。 

第十八条 

常驻代表 

成员国根据本国国内规定及程序任命本国派驻组织秘书处常驻代表，该代表列入成员国

驻北京大使馆的外交人员编制。 

第十九条 

特权和豁免权 

本组织及其官员在所有成员国境内享有为行使和实现本组织职能和宗旨所必需的特权和

豁免权。 

本组织及其官员的特权和豁免权范围由单独国际条约确定。 

第二十条 



语言 

本组织的官方和工作语言为汉语和俄语。 

第二十一条 

有效期和生效 

本宪章有效期不确定。 

本宪章需经所有签署国批准,并自第四份批准书交至保存国之日起第三十天生效。 

对签署本宪章并晚些批准的国家，本宪章自其将批准书交至保存国之日起生效。 

本宪章生效后,对任何国家开放加入。 

对申请加入国,本宪章自保存国收到其加入书之日起第三十天生效。 

第二十二条 

解决争议 

如在解释或适用本宪章时出现争议和分歧，成员国将通过磋商和协商加以解决。 

第二十三条 

修正和补充 

经成员国相互协商,本宪章可以修正和补充。国家元首会议关于修正和补充的决定以作为

本宪章不可分割部分的单独议定书方式固定下来，其生效程序与本宪章第二十一条规定

的生效程序相同。 

第二十四条 

保留 

凡与本组织的宗旨、目的和任务相抵触或其效果足以阻碍本组织任何机关履行职能的保

留不得容许。凡经至少三分之二本组织成员国反对者, 

应视为抵触性或阻碍性的保留，且不具法律效力。 

第二十五条 

保存国 

本宪章的保存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十六条 



登记 

本宪章需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一 0 二条在联合国秘书处登记。 

本宪章于二 00 二年六月七日在圣彼得堡签订,正本一式一份，分别用中文和俄文写成，两

种文本同等作准。 

本宪章正本交由保存国保存，并由该国将核对无误的副本分发给所有签署国。 


